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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井陉矿区医疗保障局职责任务清单

序号
内设机

构名称

对应部门“三定”规定主要职责

及内设机构具体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注

1 办公室

负责机关事务性工作；负责机关

和所属单位财务、国有资产等工

作；负责机关党建、机关日常工

作的协调和督查，负责机关文电、

会务、机要、保密、档案、宣传、

政务公开、后勤保障、应急管理

等工作；负责起草机关重要文件、

综合文稿和领导讲话，负责机关

和所属单位财务、国有资产管理、

内部审计工作；负责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建议议案答复工作；负

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党建、宣传、

思想政治、精神文明建设、党风

1 拟订机关有关政务工作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2

负责机关公文处理，来文（电）审阅签批。机

关发文审核工作，指导所属单位的公文处理工

作。

3
负责起草我局综合性文稿、重要会议材料和领

导讲话。

4
负责局党组会议、局长办公会议和全局性工作

会议的组织、记录工作。

5
组织拟定我局年度重点工作安排、任务分工并

督促落实。

6

负责局党组和局领导议定、批办事项及其他重

大政务事项督查、督办工作。牵头协调办理区

委、区政府督查督办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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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建设工作；负责信息宣传、

办事窗口建设等工作；负责医疗

保障信访工作，承担机关规范性

文件的合法性审查、行政复议、

行政应诉等法律事务工作。

7

推动机关政务信息报送工作和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指导和监督各有关处室按规定做好政务信

息报送工作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8
负责机关保密工作和档案管理工作，指导所属

单位相关工作。

9 负责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工作。

10

负责我局机关公务接待、安全保卫和值班安排

等机关日常事务协调和后勤保障工作,指导所

属单位相关工作。

11

承担我局机关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及省、市级财

政专项资金的预决算管理、预算执行的监督检

查和审计工作。

12
负责机关预决算、财务收支、财务管理、会计

事务。指导、监督所属单位财务管理工作。

13 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的非税收入管理工作。

14
承担机关政府采购和办公用品采购，监督指导

所属单位的政府采购工作。

15
负责机关固定资产管理及财务建账、财务核算，

指导所属单位固定资产管理工作。

16 组织制定我局新闻宣传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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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负责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的宣传报道和新闻发

布会的组织工作，指导所属单位宣传工作。

18
组织开展医疗保障舆情监测和信息搜集，指导

开展舆论引导工作。

19 负责与新闻宣传部门和媒体的沟通联系。

20
推动我局应急体系和能力建设，组织拟订医疗

保障应急管理工作制度并监督实施。

21 承担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22 拟订我区医疗保障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

23 负责我区医疗保障综合统计工作。

24

执行市医保局对医保信息化建设安排部署，牵

头推进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建设工作,指导推进

网络信息和智能监控平台建设。

25 做好信息系统电子数据的安全维护工作。

26
负责医疗保障财务、统计人员的业务指导和培

训工作。

27 负责政务信息公开工作。

28 负责医疗保障系统政策培训和指导工作。

29 牵头组织开展“放管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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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牵头组织全面深化改革相关工作。

31 牵头组织开展退役军人参保等相关工作。

32

宣传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确保党和国家方

针政策、局党组各项决策、决定在机关和所属

单位的贯彻执行。

33

负责组织机关和所属单位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

学习，抓好机关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及

时了解、掌握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动态。

34
组织机关党支部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服务、

监督和民主评议。

35

负责指导基层党组织抓好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

建设，做好党员党籍和组织关系转接、党费收

缴工作。

36
负责对机关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培养和考

察，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37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38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各项任务的

落实。

39
负责局机关和所属单位的机构编制、人事管理、

教育培训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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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负责对局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干部职工进行考

核、考察、任免、录用、奖惩等工作。

41
负责局机关和所属单位干部职工的工资和人事

档案管理工作。

42
负责机关及所属单位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

工作。

43 负责局机关干部职工的请销假工作。

44
拟订全区医疗保障系统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并组

织实施。

45 负责局机关和所属单位群团工作。

46 负责局机关和所属单位的老干部服务工作。

47
负责局机关和所属单位人员出国政审和因私护

照的管理工作。

2

医疗保

障综合

股

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城镇

职工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生育

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医疗救助

等医疗保障法规、政府规章以及

政策、制度、规划和标准。按照

政策规定拟定本辖区具体医疗保

障政策，并组织实施。

48

落实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参保筹资和保障待遇

政策，落实城乡医疗保障政策标准，落实生育

保险筹资和保障待遇政策。负责推进城镇职工

和城乡居民的参保扩面工作。

49
落实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企业职工补充医疗

保险实施办法，并组织实施。

50 落实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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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全区城镇职工和城乡居

民参保筹资和保障待遇政策。

按照政策规定制定和调整区级公

立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

贯彻落实上级医保支付医药服务

价格政策。依法管理药品、医用

耗材、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执行情

况。组织实施药品、医用耗材和

医疗服务价格检测信息发布工

作。

负责医疗保障经办管理、公共服

务体系和信息化建设。贯彻落实

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政策、

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制度。

拟订医疗保障工作规划,负责全

区医疗保障综合统计工作,负责

推进全区医疗保障信息化建设。

落实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

统筹城乡医疗保障待遇标准,统

筹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并组织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由商保公

司承办。

51

落实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危重抢

救病种、慢性病病种、特殊病病种报销政策，

落实城镇职工丙型肝炎管理办法。

52 落实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

53 组织制定医疗救助政策并组织实施。

54

负责统筹推进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负责城镇职

工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扩面工作。

55 落实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制度。

56

按照市局要求，负责执行全市统一的药品、医

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医保目

录。

57

执行全市统一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

目、医疗服务设施的医保支付标准和动态调整

机制。

58

负责全区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医药机构的总体布局和规划。落实

全市统一的定点医药机构准入、退出和日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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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建设,落实慢性病、特殊病等病种

报销政策,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关

系转移接续制度,落实长期护理

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

落实全区城乡统一的药品、医用

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

设施等医保支付标准,建立动态

调整机制,并组织实施；加强定点

医药机构医保协议和支付管理、

异地就管理办法和结算政策,组

织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组织

开展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技术

的经济性评价。

理和考核办法，并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施。

59

负责对全区定点医药机构经办管理部门的统一

管理、指导、监督和考核工作。执行全市统一

的定点医药机构经办管理办法、定点医药机构

管理办法、协议文本，按管理办法对定点医药

机构实行分类管理，指导和监督经办机构实行

协议管理。

60
落实全市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方式改革工作及全

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基金支付和结算办法。

61

按照市局有关规定，落实统一的异地就医管理

具体办法和结算办法，并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

施。

62
负责全区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技术的经济性

评价工作。

63
落实经药品主管部门批准生产和使用的院内制

剂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和医保支付标准。

64
负责门诊慢性病病种、定点医疗机构和责任医

师的确定。

65
负责省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办

法的执行，执行全市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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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价格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66
组织实施药品、医用耗材招标采购、配送及结

算管理办法。

67 组织实施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3

医保基

金和医

药价格

监管股

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医疗保障

基金监督管理规定，建立健全医

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建设

维护网络信息系统。

落实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协议和支

付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医疗保障

信用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

监督管理定点医药机构的医疗服

务行为、医疗费用和医药价格，

依法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

行为。

落实全市药品、医用耗材、医疗

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组织实施全

市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一次

性医用耗材目录。按照职责权限,

管理公立医疗机构执行医疗服务

68

组织开展医疗保障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行政

执法检查等监督工作，提出整改措施和建议。

牵头承办人大执法监督工作。

69
负责涉及行政处罚类信息的审核把关，对涉及

信息合法性提出整改措施和建议。

70

制定区级医疗保障法治宣传教育计划并组织实

施。负责指导本系统法制建设工作，组织行政

执法考试，加强法制队伍培训。

71

负责医疗保障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工作。

牵头对上级和同级人大、政府、部门起草的法

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涉及的医疗保障

事项提出意见。

72 组织制定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并监督落实。

73

承担医疗保障行政处罚和听证等工作。办理行

政应诉案件统计和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备案事

项。对有关行政应诉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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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依法管理药品、医用耗材、

医疗服务价格政策法规执行情

况。组织有关定点医药机构实施

国家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落

实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

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

机制、医疗保障信用评价体系和

信息披露制度,监督管理纳入医

保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

疗费用，规范医保经办业务，依

法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

为。

发现问题并提出整改措施和建议。

74

负责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一次性医用耗

材目录的执行，组织全区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

范、一次性医用耗材目录并实施。

75
按照职责权限，督促公立医疗机构落实医疗服

务价格相关政策。

76
落实上级核定的公立医疗机构新建和改造病房

床位价格。

77
依法管理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价格政策

法规执行情况。

78
负责组织实施市级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

价格监测信息发布工作。

79

负责建立医疗保障信用评价体系，推进诚信体

系建设，推出诚信体系建设相关标准、规范和

指标体系。

80 负责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

81
负责制定对全区定点医药机构的年度检查和专

项检查计划并组织实施。

82
负责贯彻执行对欺诈、骗取、套取医疗保障基

金行为的举报奖励制度，规范举报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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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利用智能监控、智能审核系统，监控定点医药

机构监业务数据，发现问题，组织查处。

84 负责定期向社会公布医疗保障基金检查结果。

85
负责向政府相关部门函告对违法违规违约医药

机构、执业医师（药师）的处理结果。

86
负责规范医保经办业务，督导经办机构做好内

审内控工作。

87
负责对承办医保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运行情况

的监督、评估和考核工作。

88 负责“双随机一公开”相关工作。

4
医保中

心

贯彻落实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

设；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业务、财

务、安全和风险管理制度；统一

经办医疗保障管理体系，提供标

准化、规范化的经办服务；加强

对定点协议医疗机构的管理，规

范医药服务行为。

89

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

长期护理保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政

策规定，并组织实施。落实医疗保险经办业务

流程。负责所属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的协议

管理工作。负责医疗保险全民参保工作的组织

实施。负责医疗保险稽核检查、内部控制的组

织实施。负责离休干部、伤残军人、建国前老

工人和军队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经办工作。负

责全区医疗保障经办业务信息系统建设和维护

等工作。负责有关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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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业务指导、基金结算等工作。负责医疗

保险咨询、查询、政策宣传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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